将住宅改变为经营用房的承诺书

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        （经营者）申请将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相关规定，房屋符合建筑安全、生产安全以及消防安全等要求；

二、遵守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，保证不从事法律、法规明确规定的禁止项目以及存在人身、财产安全隐患、环境污染、扰民的经营事项；

三、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，不影响周边业主的正常生活、工作，服从居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的监督管理。

四、业主、承租方遇有拆迁应服从配合，不索取拆迁补偿费用，相关投入及搬迁费用由房屋所有权人与承租方自行约定。

五、承租方的经营应不引起噪声、不污染环境，货物、业务人员不进住所，不额外占用社区公共资源，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房屋所有权人应停止出租，督促承租方及时搬迁，不索取经营性拆迁费用。

六、一旦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，承租方将办理注销登记或搬迁至适当的经营用房，由此产生的费用也由承租方自理，与他人无涉。  

特此承诺。

承租方签名(盖章)：       房屋所有权人签名(盖章)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注：1.设立登记时，承租方为全体股东（出资人、经营者）。自然人由本人签字，法人和其他组织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；

  2．变更登记时，承租方为企业（公司），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；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时，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签字。


